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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建设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684 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污泥间接干化 indirect sludge drying

热介质通过热交换的方式将热传递给湿污泥，并不与污泥直接接触，从而使污泥中的水

分脱除。

3.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 condensationwastewater treatment on high temperature

indirect sludge drying system

指利用高温蒸汽间接加热对污泥烘干（干燥机内温度100-120℃），干化过程中产生的

废气进入换热器冷却，将水蒸气冷凝形成的冷凝废水。

4 总体要求

4.1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工程建设，应遵循“三同时制度”，即必须与污泥干化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除应符合本规定外，还应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

序以及国家、废水处理行业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按照“清污分流、分类处理、分质回用”

的原则，根据废水类型和水质特点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回用。

4.2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企业应从废水的产生、处理和排放全过程进行控制，采用

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做好构（建）筑物

的防渗措施，预防污染环境。

4.3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工程的排放水质、水量应根据工程所在地和流域的重要

性、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符合GB 1891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文件要求。

4.4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工程技术方案应以企业生产情况及发展规划为依据，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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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结合不同地区气候等环境因素，统筹集中与分散、

现有与新（扩、改）建的关系，经技术经济论证后确定。

5 工艺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在工艺设计前，应对废水的水质、水量及变化规律进行全面调查，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试验。废水的污染物与污染负荷参见资料性附件A。
5.1.2 应根据废水的水质、处理去向、排放等因素，进行实验室试验，并进行可靠度和经济

性比较后确定合适的工艺路线。

5.1.3 对于污泥间接高温干化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宜根据水质特点，在废水治理工程内设

置一级或多级预处理设施，确保其水质满足生化处理系统要求。

5.1.4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宜采用生物处理与物化处理相结合的处理工艺，对于出

水水质要求较高的，应进一步采取深度处理。

5.1.5 工艺选择时应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下环境温度对生物处理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

采取保温或冷却等措施。

5.1.6 应当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选择工艺，地下水位高、地质条件差的场所，一般不宜采用

构筑物深度较大、施工难度较高的工艺。

5.1.7 废水处理过程中应尽可能选择二次污染小的药剂，并提高利用率，减少药剂的投加。

5.2 工艺流程

5.2.1 排入集中加工区废水处理厂（站）的企业宜根据要求选用预处理工艺；排入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企业宜根据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选择预处理+生化处理工艺；直接排入自然水体的

企业应根据排放标准要求选择处理工艺。

5.2.2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一般工艺流程附件B示意图。

5.2.3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温度大于50℃，预处理工艺宜设置换热装置，使废水在进入

生化处理前降至 40℃以下。

5.2.4 根据HJ 2006《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和HJ 2007《污水气浮处理工程技

术规范》选用沉淀、气浮预处理工艺。

5.2.5 生物处理宜采用水解酸化+活性污泥法。当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CODCr不大于

500mg/L，且出水水质符合GB 8978-1996中的“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时，可取消水

解酸化处理单元。

5.2.8 当处理后的废水需要满足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时，

即对出水的悬浮物、COD、氨氮、总氮、总磷等指标要求较高，宜增设深度处理工艺。

5.3 技术要求

5.3.1 调节池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厂应设调节、均质设施，参见 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

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5 物化处理，5.2调节与均质章节。

5.3.2 预处理工艺

5.3.2.1 换热降温

a）通常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出水水温较高应设置冷却处理装置，并设置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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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冷却降温装置宜采用管壳式、套管式或板式换热等间壁式换热器。

c）宜设置自动控制回路，从而保证在生化池内水温在10-35℃范围内。

d）冷却系统应设置旁通管，冬季温度较低时，废水可不经冷却直接进入处理系统。

e）在寒冷地区应采取保温措施，废水处理设施宜设置在地下或加盖保温。

5.3.2.2气浮、混凝、沉淀

采用气浮、混凝、沉淀工艺时，参见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5
物化处理，5.4、5.6、5.7章节。

5.3.2.3 pH值调整

当废水pH值小于6或大于9时，应采取pH值调整措施，参见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

理与回用设计规范》5 物化处理，5.5章节。

5.3.3 生化处理工艺

5.3.3.1 水解酸化

水解酸化池设置参见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6 厌氧生物处理

相关章节。

5.3.3.2 活性污泥法

采用活性污泥法时，参见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7 活性污泥

法相关章节。

5.3.4 深度处理工艺

深度处理工艺及技术参数应根据废水水质、排放标准要求，通过工艺试验，经技术经济

比较后确定。深度处理工艺选择应结合常规处理单元统筹考虑。

a）当排放要求化学需氧量 CODCr为 50mg/L～80mg/L时，深度处理工艺一般可采用絮

凝沉淀（或气浮）法、化学氧化法、膜生物反应器（MBR）、曝气生物滤池法、生物活性

炭法、过滤法、吸附法等工艺中的一种或几种工艺组合。

b）深度处理采用化学氧化工艺时，可选用臭氧、臭氧/紫外、双氧水、双氧水/紫外、

芬顿（类芬顿）氧化工艺，氧化反应时间 2h～4h。
c）深度处理采用吸附工艺时，一般可选用颗粒活性炭或粉末活性炭吸附。

d）过滤法可采用滤池或机械纤维转盘过滤器。

e）深度处理的膜分离法、膜生物反应器（MBR）法、絮凝法、曝气生物滤池工艺的详

细参数可分别参考 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8 生物膜法相关标准的

相关规定。

5.3.5 回用处理工艺

回用处理工艺详见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10 回用处理章节。

5.3.6 污泥处理

污泥处理与处置详见GB 50684《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11 污泥处理与处

置章节。

6 主要辅助工程

6.1 电气仪控

6.1.1 废水处理工程电气专业的技术要求应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要求一致，工作电源的引接

和操作室设置应与生产过程统筹考虑，高、低电压等级及用电中性接地方式应与生产设备一

致。

6.1.2 独立废水处理工程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厂内处理厂（站）供电等级，应与生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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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等。

6.1.3 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55标准的规定。

6.1.4废水处理工程的仪表设计应符合 HG/T20507标准，控制设计应应符合 HG/T20700标准

的规定。

6.1.5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 GB 50194 的规定。

6.3 空调与暖通

6.3.1 废水治理工程建筑物内应有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并应符合 GB 50019标准的规

定。

6.3.2 废水治理工程采暖系统设计应与生产系统统一规划，热源宜由厂区供热系统提供。

6.3.3 地下构筑物应有通风设施。

6.4 给水排水

6.4.1 废水处理工程排水一般宜采用重力流排放；当潮汛、暴雨可能使排水口标高低于地表

水水位时，应设防潮闸和排水泵站。

6.4.2 给水管与处理装置衔接时应采取防止污染给水系统的措施。

6.4.3 回用水输配系统应独立设置，其供水管道宜采用塑料给水管或塑料和金属复合管或其

它给水管材，并应根据使用要求安装计量装置。

6.5 消防

废水处理工程消防设计应符合 GB 50016的有关规定，车间或场所应按消防部门要求设

置消防器材。

6.5 道路与绿化

6.5.1 废水处理厂工程内道路应符合 GBJ 22的有关规定。

6.5.2 大型独立废水处理厂（站）绿化面积不宜小于厂（站）总占地面积的 30%，工厂内的

处理厂（站）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7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7.1 一般规定

7.1.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在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劳动安

全和职业卫生，采取各种防治措施，保护人身的安全和健康。

7.1.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与主体工程中的有关规定。

7.1.3 安全和卫生设施应与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同时建成运行，并制订相应

的操作规程。

7.2 劳动安全

7.2.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用电安全应符合GB/T 13869、AQ 3009中的有

关规定。

7.2.2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调质剂选用熟石灰时，应对操作人员采取必要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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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安全防护措施。

7.2.3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安全标志设计应符合与主体工程的有关规定。

7.3 职业卫生

7.3.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职业卫生要求应符合与主体工程的规定。

7.3.2 为防止职业中毒，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工作场所的卫生工程防护措施

应符合GBZ/T 194中的有关规定。

7.3.3 在易发生粉尘飞扬或洒落的区域应设置必要的除尘设备或清扫措施。

7.3.4 应尽可能采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对于噪声和振动较高的设备应采取减振消声等措

施。应尽量将噪声和振动源与操作人员隔开。

8 运行与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

应符合相应行业设施运行的有关规定。

8.1.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运行应根据污泥干化设备负荷的变化及时调

整。

8.1.3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运行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进行，并根据工

艺要求定期对各类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及建（构）筑物进行检查维护。

8.1.4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不应在超过设计负荷的条件下长期运行。

8.1.5 工厂应建立建全与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运行维护相关的各项管理制

度，以及运行、操作和维护技术规程；建立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主要设备

运行状况的台帐。

8.2 人员与运行管理

8.2.1 应至少设置1名的废水处理技术管理专业人员。

8.2.2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管理和运行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8.2.3 运行人员应按照运行管理制度和技术规程要求做好交接班和巡视，并做好相关记录。

8.3 水质监测

8.3.1 废水处理工程运行过程应定期采样分析，常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化学需氧量、五日

生化需氧量、悬浮物、pH值、色度、温度、氨氮、总氮、总磷、硫化物、硫酸盐及特征因

子等。

8.3.2 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应定期进行取样，进行人工监测，比对监测数据。

8.3.3 生产周期内每间隔 4h采一次样，每日采样次数不少于 3次，其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pH值、色度、氨氮、总氮、总磷等每天至少分析 1次；五日生化需氧量 1周至少分析 1次。

8.3.4 应在废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和根据处理工艺选取的控制点进行水质取样。

8.4 维护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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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污泥高温间接干化冷凝废水处理工程的检修维护宜纳入污泥干化工程统筹考虑，检修

周期和工期宜与污泥干化工程同步。

8.4.2 维修人员应根据维护保养规定定期检查、更换或维修必要的部件，并做好维护保养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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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

A.1 废水的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A.1.1废水来源及分类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废水主要包括干化冷凝水、除臭排水、冲洗水。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工

业典型生产工艺及废水主要产生环节如图A.1.1.1所示：

图 A.1.1.1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工艺

A.1.2废水水量

污水处理场设计规模宜按平均时处理污水量计，处理污水量应包括生产污水量、生活污

水量、初期污染雨水量和未预见污水量。详见GB 50684 设计水量、水质章节。

A.1.3废水水质

A.1.3.1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水质可通过采样化验确定，也可按生产实际依据物料平衡

确定。采样化验时，应对进水、出水及相关工艺段的水质进行逐一化验采样。采样化验应符

合HJ/T 91的技术要求。

A.1.3.2 新建的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工程，可参照现有同等生产规模和同种生产工

艺生3.3 无检测和参照数据时，废水水质可参照表格的数据取值。

表 A.1.3.2.1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水质

序号 污染物 单位 浓度

1. pH 8-10

2. 色度 ≤50，黄色，浑浊

3. 化学需氧量（CODcr） mg/L 1000-2500

4. 悬浮物 SS mg/L 200-3000

5. 氨氮（以 N计） mg/L 2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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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氮（以 N计） mg/L 350-800

7. 总磷（以 P计） mg/L 10

8. BOD5 mg/L 600

9. 石油类 mg/L 50-150

10. 氯化物（Cl-） mg/L 0.6-1.2

11. 硫化物 mg/L ≤80

12. 总铬 mg/L ≤0.1

13. 铬（六价） mg/L ≤0.05

14. 锌 mg/L ≤1

15. 铜 mg/L ≤0.5

16. 镍 mg/L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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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一般工艺流程

B.1 图B.1.1为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一般工艺的流程图

图 B.1.1 污泥间接高温干化冷凝水处理一般工艺流程图

李微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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